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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3948）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關於維護公司股價穩定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之規定刊發。

針對近期股票市場的非理性波動，本公司基於對未來發展前景的信心以
及對本公司價值的認可，為促進本公司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和維護本
公司全體股東的利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擬採取以下措施維護本
公司股價穩定：

一 . 本公司控股股東內蒙古伊泰集團有限公司（「伊泰集團」）在股市異常
波動時期，承諾不減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二 . 伊泰集團將適時對本公司的股票進行增持。

三 . 本公司支持鼓勵除獨立董事以外的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在本公司股票出現大幅下跌時通過增持本公司的股票等方式穩定
本公司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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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公司將積極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e互動」等方式向市場說明維護
本公司股價穩定的具體方案，介紹本公司生產經營情況及管理層對
本公司未來發展的討論與分析，進一步加強投資者關係管理，做好
投資者溝通工作，堅定投資者信心。

五 . 本公司堅定看好中國經濟、看好資本市場及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
努力樹立良好的市場形象，維護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張東海

董事長

中國內蒙古，2015年7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
先生、張東升先生、張新榮先生、呂貴良先生及宋占有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俞有光先生、齊永興先生、張志銘先生及譚國明先生。

* 僅供識別


